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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星

　　敖翔，北京交警。因执法小视频，成为“网红”。
一线交警，家喻户晓是应该的，其执法工作也会受
益。“京范儿”，指他执法时语言表现风格——— 既幽
默风趣，又利索直接。
　　为什么写他的“京范儿”？
　　因为人们容易认为，执法要团结、紧张、严
肃，至于活泼，应该是多余了。但敖翔把“活泼”加
上去，带着北京人说话的劲儿，使新时代的执法
别具一格。
　　以下是一段敖翔执法时的对话———
　　敖翔：知道这摩托车不能上五环主路吧？
　　当事人：本来不想上五环的，没想到就走这么
一回……平时不上五环，真的。
　　敖翔：这就是缘分。
　　当事人：投机了。
　　敖翔：对，下次就别走了。主要是摩托车走这
儿，它也不安全。
　　当事人：是是是。
　　敖翔：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100元计1分。
　　当事人：好嘞。不会给我发抖音上去吧？（当时
有人录像）
　　敖翔：你这是配合工作的，发抖音，评论区也
是表扬你的。
　　对话看下来，“缘分”“配合工作”“评论区表扬
你”，显然是幽默风趣；“违反禁令标志，100元计1分”，就是
利索直接。
　　这执法合适？仅利索直接，不好？
　　嗯……这要讨论一下。
　　第一，可以发觉，上面的对话，形成了一种“诙谐”的氛
围。当事人说，“本来不想上五环的……真的”。“真的”两字，
作为结尾，在北京人说话中好像对方怀疑他似的，类似
“装”——— 诚恳的那种。而敖翔接住话了———“这就是缘分”，
一句话说得俏皮。
　　接下来，敖翔不含糊：“违反禁令标志，100元计1分。”当
事人却问：“不会发抖音吧？”这是还想聊聊，敖翔又活分地
接：“发抖音，评论区也是表扬你的。”
　　这个氛围有趣。当事人应该是带有几分乐意，接受了
处罚。
　　第二，这次执法过程，无疑包含了“惩教”元素。但它没
有使人觉得，遇到了单纯的惩教，甚至可说，惩教融于自然。
有时，当事人未必沮丧，也许并不在乎“100元1分”，但很可
能喜欢敖翔的劲头。因为，这种活泼，让“严肃执法”变得像
是使人喜欢听的一堂课。
　　有时，当事人生活不易也会被敖翔所同理。比如，大货
车司机起早贪黑拉货，很是辛苦，不注重车牌的干净清晰，
偶尔有意遮掩（对付公路录像）。敖翔会通过这种氛围的营
造，来缓解对方焦虑的情绪，并指出不当，该罚则罚。他经常
说：“大家都不容易，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要守法，
是不是？”
　　从抽象的角度说，敖翔的执法方式触及一个常被忽
视的问题：执法不仅是规则的适用，也是情绪的调节。法
律条文解决行为边界，而执法过程却同时处理人的情绪
反应——— 紧张、羞愧、抵触、防御。若只完成规则宣告，而
忽略情绪管理，执法的社会效果便可能打折。敖翔的“京
范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情绪治理技术：在不削弱规
范严肃性的前提下，缓冲情绪张力，使规则更容易被
接受。
　　于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惩教于无声处实现了。
　　第三，这种情绪调节的方式，还带来了“警民情谊”的
搭建。这一搭建，有赖角色转换。在前面的对话中，当事人
敢和交警如此往来，可见信任。信任在于淡化“官民之

别”。同样，敖翔顺势接话，犹如邻家，这也是在淡
化彼此身份，不使自己愣愣地威严在上。随之而
来的是，相互理解的情绪相望。角色转换的意义，
是执法过程促进自觉自愿的守法，使人们易产生
共建秩序的心境。
　　“警民情谊”，使法律事业——— 有如人们说过的
那样——— 成为全民事业。
　　如此看，敖翔的执法难说不合适。实践表明，它
有时比仅利索直接要有意义。那么，敖翔怎会有此
能耐？
　　这有天赋成分。他是北京人，打小就说“京片
子”——— 儿化音、俏皮话、逗乐子。另外，他喜欢听
郭德纲的相声，看周星驰的喜剧。郭、周两人的作
品，体现的特色均在于平面、碎片、现场的乐趣激
发，也就是强调即时效果与节奏感。这意味着，生
活看上去是什么，就表现什么，不刻意赋予宏大
意义。“俗”也好，“无厘头”也好，要点在于让人自
然爽快地欢笑。这在人们情绪低落、内心压抑、遇
事不顺时，能带来一刻欢喜。这和“京片子”的特
点，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敖翔还说，他是“捧哏”。意思是，不少时候，当
事人是“逗哏”。敖翔谦逊。读者朋友知道相声的“逗
哏”和“捧哏”的关系——— 前者主述故事，后者配合
穿插，形成笑感推进。敖翔对此很有领悟。他似乎将
“捧哏”增加了分量。在上面的对话中，你会觉得，他
有捧哏的劲儿，也有逗哏的范儿。他将原本不分主
述故事和配合穿插的“京片子”揉了进去。因为，他
要执法，干利索直接的事，但配合穿插的“捧哏”会
影响“利索直接”的要义。也因此，适度提升“捧哏”

的能量，可让执法更能借助乐点，在捧哏和逗哏之间顺势突
出。这个技术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敖翔执法时，一切都
看起来那样“丝滑”。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执法本身具有某种“表演性”。
规则并非静止存在，而是在具体的场景中被呈现。语气、姿
态与节奏，都会影响规则的理解方式。敖翔在“捧哏”与“逗
哏”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在重塑执法现场的结构：既保持
权威，又生成互动；既主导节奏，又允许参与。执法因此不再
是单向宣告，而是结构化的交流。
　　显然，敖翔为他的“京范儿”执法，准备了好手。他利用
原来的“京片子”，借用郭德纲、周星驰的平面、碎片、即时的
乐趣激发，结合经调试的相声“逗哏”“捧哏”机制，降低了执
法的社会接受成本，颇具启发意义。这提醒人们注意：说
笑——— 不是刻意的那种，而是自然流露的那种，可成为法律
适用的好帮手。
　　这种降低社会接受成本的能力，并不仅有技巧层面的
意义。其也触及了法治运行的一个深层问题：规则之所以有
效，不仅因为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也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
呈现出可接近、可理解、可对话的面貌。强制确保服从，亲和
促进内化。
　　说到能耐，还要提到敖翔对法律的一个锐见。他曾形象
地说，“交通法规是根画笔，将人们的道路交通行为——— 要
做什么，不做什么，画出了有线条的范围”。这足能体现他对
法律可视化意义的敏锐洞悉。不用怀疑，他的“京范儿”执
法，看似只是幽默风趣和利索直接的简单组合，实则还与对
法律的准确感悟有着关联。
　　当然，敖翔的“京范儿”执法方式不多见。它有地方性，
但其蕴含的精神却能以点带面。谁会介意被执法时，会心一
笑呢？这种会心一笑，事实上是一种秩序被温和接受的信
号。法治若在威严之外，还能保留几分人情与幽默，就会更
容易走进日常生活。
　　整体上看，敖翔的“京范儿”所展示的，其实并非地方
趣味，而是一种执法的可能方向——— 在规则不退让的前
提下，让规则更可亲；在权威不削弱的前提下，使权威更
可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漫画/高岳  

□ 刘晓莹
　　
　　2025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
事务部公布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
录，曾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科长、江苏高等
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的郁华（字曼陀）位列
其中。郁华三弟郁达夫的名字则在2014年公布
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中。郁达
夫作为现代作家，名以文传，知者甚众，而对于
其长兄郁华，所知者并不多。

兄兼父执 一门表率

　　“长兄曼陀名华，长于我一十二岁，同生肖，
自先父弃养后，对我实是兄而又兼父执的长
辈。”这是1940年郁达夫撰写的《悼胞兄曼陀》一
文中的开篇语。
　　父亲去世时，郁华只有16岁。艰辛维持贫
寒生活的郁母陆氏不惜借债也要供儿子上学。
作为家中长子，郁华虽然天性更“倾向于艺
术”，却不敢任性，于举业上用功，17岁即以府
道试第一名入学。废科举后，他又考上浙江省
首批派遣留学生，并最终选择从事“干燥的刑
法判例”。做应该做的事，有余力再做天性喜欢
的事——— 这是郁华作为失怙家庭长子的选择，
也是郁华作为“士”的选择。
　　1913年，郁华再次东渡日本考察司法，因考
虑到17岁的三弟郁达夫居家“断非上策，此次当
偕赴日本也”，于是携妻挈弟赴日，并安排郁达
夫在日本学医。在日本期间，兄弟、叔嫂间常有
诗词唱和。郁华在《酬达夫弟原韵》一诗中直言
“一家年少最怜君”，而郁达夫在《奉答长嫂兼呈
曼兄》中有“骨肉天涯尚剩三”之叹，又有“垂教
殷殷意味长，从今泥絮不多狂”的感怀。1915年，
郁达夫在《寄家长兄曼陀、次兄养吾同客都门》
中有“却缘家有元方在，赢得人间说小苏”之句，
言下之意，因兄长优秀，自己才不忝其后，赢得
了小苏的美誉，可见郁达夫高度认可长兄郁华
对自己的榜样作用。

持法守正 以身殉国

　　郁华为人称道的首推气节。其大女儿郁风
在怀念父亲的文章里说，郁华“把中国历代知识
分子的精华所尚——— 最崇高的气节操守当作个
人修养品性的追求。”据郁华夫人陈碧岑回忆，
在日本时，每到晚上，兄弟间除了讲解唐诗，便
是谈论新闻国事、历史人物。兄弟间虽然曾因郁
达夫个人生活上的事两次失和，但在家国情怀、
民族气节上却始终是一致的。
　　“九一八”事变前夕，时任最高法院东北分
院刑庭庭长的郁华无视日寇的威逼利诱，在农
民的帮助下带着卷宗化装逃回关内。“忍见名城

作战场，不辞接淅办严装。橹楼灯火秋星碧，席
帽烟尘海月黄。正借长风谋急渡，暂偷馀息进颓
觞。眼前无限伤心事，那有闲情忆故乡。”他的忧
心国事之情，在途中写就的《辛未中秋渤海舟
中》一诗中表露无遗。
　　1932年，郁华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
庭庭长，负责上海英租界刑事诉讼案，同时兼任
东吴大学、法政大学教授。作为法官，郁华的不
讲情面是出了名的，因此有“死人的额角头”的
外号。但因为对进步青年及左翼人士抱有浓厚
同情，也经常在权限之内主持正义。1933年，廖
承志在沪被捕，郁华以法律条文为据不准南京
军法处“引渡”，为宋庆龄、何香凝等组织营救赢
得了时间。田汉、阳翰笙等左翼艺术家均得到过
他的帮助。正如郭沫若在《郁华先生血衣冢志
铭》中所写：“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刚正……爱国
青年之得庇护以存活者甚众。”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
院迁入法租界，成为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的
心头大患。郁华虽然处于“黄金在前，白刃在后，
利诱威胁，谈者色变”的危险境地，然而，高官厚
禄的许诺没有动摇他，夹带子弹的恐吓信没有
吓住他，朋友的规劝也没有说服他，他再次作
出“士”的选择：“国家民族正在危急之际，怎能
抛弃职守？我当做我应做之事，死生就不去计
较了。”在《忆松筠别墅示碧岑》一诗中，他写
道：“投荒竟向他乡老，多难安容我辈闲。”送儿
子赴美留学时，他不忘叮嘱：“似闻曹鬼犹谋
社，敢斥山经是寓言。伫待将军新破虏，海天尽
处望中原。”
　　1938年4月7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
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日伪特务杀害于
上海静安寺路。郁华当庭痛斥凶手曾某，并将
其判以极刑。1939年7月，发生了特务袭击《中
美日报》案，肇事特务一审被判处死刑。郁华是
该案的二审法官，他无视来自上海76号的威
胁，维持原判，让汪伪特务无罪释放的企图落
空。正是因为他坚定的立场，使特务无计拉拢，
又心生惧怕，终于不得不采取暗杀这一卑劣手
段。1939年11月23日上午，他从住所出门上班
时，被预伏的汪伪特务枪击身亡。郁华是民国
司法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走出“小我” 埙箎相呼

　　1940年上海各界为郁华举行追悼
会，身居海外的郁达夫遥寄挽联：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
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
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1937年12月，故乡富阳沦
陷时，70多岁的郁母陆氏因战
祸而死。闻知噩耗时，身在

福州的郁达夫痛哭一场。及至长兄罹难，郁达
夫已走出“小我”情感。他说，“死者的遗志，却
总要我们未死者替他完成，就是如何的去向汪
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并且做好了“我们这
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的准备。
　　自1937年10月起，郁达夫就投入了抗日救亡
运动。他先后参与成立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中
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抗战文艺》编委，
后又远赴南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担任新加坡
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成为华侨抗日领袖之
一。从1939年至1942年，郁达夫发表了400余篇政
论。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郁达夫写下了《岁朝
新语》，他坚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
胜利！”华侨读者致信，称其文“如火炬照亮抗日
之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慨然就任“星洲
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培训抗日干部，
后化名“赵廉”，流亡于印尼苏门答腊。由于汉奸
告密，1945年9月17日，在日本已宣布投降之后，
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氏兄弟性情有异却同好作诗。郁华作
为家中长子，持身以正，从不任情，大义小节
均无过失，写诗作画于他确是雅好，作用在于
言志怡情。而郁达夫作为家中幺子，主张个性
解放，推崇艺术至上，不拘小节又不失大节，
写诗作文是他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战斗武
器。而郁氏兄弟之间习惯以诗作声气相通，唱
和频频，与苏轼、苏辙兄弟相似。因此，郭沫若
曾在郁华遗作上题诗：“双松挺秀意何如，仿
佛眉山有二苏。况复埙箎同殉国，天涯海角听
相呼。”
　　（作者单位：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
输分院）

□ 俞荣根

　　上世纪90年代，笔者曾承担一项“马克思主义法学
在中国”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卡尔·马克思是学法学
出身的，他走出法学步入哲学，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进而构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最终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
马克思的学术路径，恰好印证了“法学的深处是哲学”
这一论断。只有从哲理的高度，方能探究法的奥理。
　　从学术方法而言，这是一种“上升进路”。孟德斯鸠
及其著作《论法的精神》分别是这一进路的代表人物与
经典著作。另有一条路径与之相反，由哲学切入法学，
可称“下降进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这一进路
的名著。
　　当今我国法学界，循“上升进路”治学的学者不在少
数，如《刑法哲学》的作者陈兴良教授、《民法哲学》的作者
徐国栋教授等。我国老一辈学者李光灿先生，则循“下降进
路”，由哲学转而深耕法律史学、法律逻辑学与刑法学。冯
象教授、魏敦友教授，亦属“下降进路”的杰出代表。
　　无论“上升进路”还是“下降进路”，都昭示同一道
理：法学的深处是哲学，法律的温度在文化。这里所说
的“法律”，泛指法律规范体系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等
法律运行全过程中的一切实务。

法律人最忌懂法律而无文化

　　法学是追寻正义的学问，法律是彰显公正的规则
与程序。自古即有“中直决狱讼”“铁肩担道义”之训。法
律人最忌懂法律而无文化。缺文化的法律人，至多是法
律匠；贬抑文化的法律匠，则易蜕化为讼棍、庸师、
昏官。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易经》启示我们：忧患生
思想。然而，诗人与思想，皆为文化的产物。无文化的
愤怒，只会催生痞子；“暴虎冯河”之举，不过是匹夫之

莽撞。无文化则不懂忧患、不会忧患，至多停留在忧
愁、忧伤、忧愤，甚至堕入“愤青”“愤老”陷阱，哪里还
有思想？！
　　文化，“人文化成”之谓也。这是一种“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博施济众”“己欲欲人，己达达人”“刚健中
正”“修齐治平”的精神和事业；是对正义的执着坚守，
是“仁民爱物”的博大人文关怀。
　　法律作为知识，不难掌握。人类已进入人工智能时
代，人工智能所掌握的法学资料、法律知识，远超博学
的法学家、资深的实务者，足以打破自诩精密的法律技
术主义饭碗。但文化不同，它是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上的伟大创造，是民族共同体悠远历史的精神积
淀。文化作为精神，陶冶不易。因为有文化，方能致力法
学研究而有魂，从事法律实务而有魄；因为有文化，方
能涵养“参天地”之大德、“赞化育”之大智、“为生民立
命”之大勇，成就“为万世开太平”之大业。

重视人文教育已是大势所趋

　　如今，法科院校应当重视人文教育已成共识，也是
大势所趋。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重振法学教育。1950年代延
续的传统法学教育格局中，“五院四系”声名卓著。“五
院”分别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
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
大学）、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学
院（2000年与中南财经学院合并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四系”即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
学四校的法律系。
　　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四系”已成为规模宏大的法
学院，依托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优势，持续获得人文滋
养。“五院”原为单科性政法高校，现已转向多学科办
学，尤其重视人文社科建设。中国政法大学等相继设立
“人文学院”，将人文根基植入法学和法律教育。中国政

法大学更延聘名师成立国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自1978年
恢复招生，即以“学术讲座”打造第二课堂，“讲座文化”
享誉校内外；2000年后又开设“西政人文大讲堂”，举办
“儒学经典与人文教育”等高端学术研讨会，努力践行
“阐旧邦以辅新命”的学术使命。
　　笔者认为，新的时代赋予政法院校哲学与人文教
师、青年学者新的使命：不妨借鉴前人“下降进路”，推
动法学哲学化，为法律注入文化灵魂。

当代法学须会同古今与中西

　　关于“下降进路”的具体路径与切入口，笔者谨提
两点浅见。
　　第一，从传统国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法和
法制，发掘古人的“良法善治”智慧。
　　恩格斯说：应当从以往的哲学中学习哲学。同理，
应当从以往的法学（法制与执法司法案例）中学习
法学。
　　举例而言，笔者求学时的教科书论及国家与法的
起源，常引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一语，编者继
而将国家与法定为“阶级斗争的产物”。事实上，恩格斯
确实论述了阶级冲突与斗争，但更着重指出：对立双方
为避免同归于尽、“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亟需一种表面
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缓和冲突、将冲突控制在秩
序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国家与法因缓和冲突而生，为
维系“斗而不破”而存，本质是“和”的产物。法，便是用
来建立并保持这一秩序的，是不同利益主体基于根本
与长远利益相互妥协、达成共识的结果。
　　史伯有言：“和实生物”（不同事物调和能促进发
展）。此“物”包罗万象，法亦在其中。“和实生物”内含
“和实生法”，这是中国古贤对国家与法起源的深刻
洞见。
　　《中庸》论曰：“中”为“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

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说：“从容
中道，圣人也。”朱熹在其《中庸章句序》中明确指出，中
道就是传自尧舜的“道统”。中国古代之良法善治追求，
大致为八个面相：以“仁义”为良法善治之魂，以“民本”
为良法善治之本，以“礼法”为良法善治之法，以“中道”
为良法善治之道，以“德政”为良法善治之政，以“君子”
为良法善治之人，以“乡治”为良法善治之基，以“祥刑”
为良法善治之剑。“中道”一以贯之于八者之中，它也是
中华法系之“法统”。
　　第二，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礼法传统，创造汇
古今中西于一炉的现代法、现代法制与法治。
　　司马迁之世，只需要“通古今之变”。今日之法学，
还须会通中西。
　　“权利”观念、“权利”法学源自西方，兴盛于现代。
它植根于人之为人的本性，具有人类共同价值与普遍
意义。
　　学习和移植必不可少，但远未足够——— 用句时兴
的话语表述：“永远在路上。”“权利”的价值与意义，必
须通过民族性（空间）与时代性（时间）的具体条件加以
表达与实现。
　　德国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说：“一个民族的法律
制度，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其文化的自然体现，不
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
　　萨维尼还认为：“法律是一种民族精神，立法
者不能够随心所欲制定法律，只有通过对
各民族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
和习惯进行研究分析，才能发现
法律真正的内容。”
　　譬如，孔子的名言
“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作

为一种道德戒律，同样蕴含着权利观念：对他人权利的尊
重。诚然，这一理念需要完成现代法学转化与制度落地。
　　“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礼法传统”，旨在融通中
西古今之法，创制中华复兴之良法善治。这是具有哲学
思维和整体把握能力的学者的强项，也是他们的追求。
　　法治，需要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需要有严格且
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体制机制，需要兼具公仆精神与中
西文化素养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法治，以优良
的社会道德与公民道德为根基，又反过来涵养提升道
德，形成良性互动；法治，还需要哲学智慧、国学底蕴与
文化滋养。
　　法学是古老的学科，也是“日新又新”的前沿学科。
法学界林深多材，亦充满活力与担当。法学应敞开
大门，欢迎哲学界、国学界、人文学界同仁携
手共建当代中国法学，共襄法学繁荣、
法治伟业！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
荣休教授）

法学的深处是哲学
法律的温度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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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一点

  图为郁华（下）和
郁达夫（上）漫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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